


 

附 件 一  

 

承 辦 服 務 投 標 表 格  

承 辦 「 校 本 A I 學 與 教 優 化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學 校 名 稱 及 地 址 ：  協 恩 中 學 附 屬 小 學   九 龍 農 圃 道 一 號  

學 校 檔 號        ：  A I 2 6 05 08 /  

截 止 投 標 日 期 和 時 間 ：  二 零 二 六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正 午 十 二 時 前  

第 I 部 分  

 下 方 簽 署 人 願 意 按 照 正 式 訂 單 上 訂 明 的 日 期 及 所 列 的 價 格，包 括 勞

工 、 材 料 及 其 他 所 有 費 用 ， 以 及 校 方 所 提 出 的 細 則 ， 提 供 投 標 附 表 上 所

列 項 目 的 服 務 。 下 方 簽 署 人 知 悉 ， 所 有 未 經 特 別 註 明 的 項 目 ， 均 須 按 照

該 細 則 的 規 定 提 供 服 務；標 書 由 上 述 截 止 日 期 起 計 90 天 內 仍 屬 有 效；校

方 不 一 定 採 納 索 價 最 低 的 投 標 書 或 任 何 一 份 投 標 書 ， 並 有 權 在 投 標 書 的

有 效 期 內 ， 採 納 某 份 投 標 書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內 容 。 下 方 簽 署 人 亦 保 證 其 公

司 的 商 業 登 記 及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均 屬 有 效 ， 而 其 公 司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不 會 損

壞 學 校 的 校 舍 。  

第 II部 分  

再 行 確 定 投 標 書 的 有 效 期  

 有 關 本 投 標 單 的 第 I 部 分，現 再 確 定 本 公 司 的 投 標 單 有 效 期 由 截 止

投 標 起 計 為 90 天 。 下 方 簽 署 人 亦 同 意 ， 投 標 單 的 有 效 期 一 經 再 行 確 定 ，

其 公 司 就 該 事 項 註 明 於 投 標 表 格 內 的 預 印 條 文 ， 即 不 再 適 用 。  

第 III部 分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就 運 用 學 校 資 源 ， 透 過 以 購 買 服 務 形 式 聘 用 的 非 教 學 人 員 ， 必 須 確 保 其

工 作 表 現 和 操 守 符 合 要 求 ， 包 括 防 範 及 制 止 違 反 《 基 本 法 》、《 香 港 國 安

法 》 和 其 他 法 律 的 活 動 ， 若 有 關 人 員 涉 及 不 當 行 為 ， 服 務 供 應 商 應 作 出

跟 進 安 排 。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是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憲 制 責 任 。 學 校 各 級 人 員 必 須 有 效 防

範 和 制 止 任 何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的 行 為 或 活 動 。 供 應 商 若 出 現 下 列 任 何 一 種

情 況 ， 學 校 可 以 立 即 終 止 合 約 ：   

i .  供 應 商 曾 經 或 正 在 作 出 可 能 構 成 或 導 致 發 生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罪 行 或 不

利 於 國 家 安 全  的 行 為 或 活 動 ;  

i i .  繼 續 僱 用 供 應 商 或 繼 續 履 行 合 約 不 利 於 國 家 安 全 ;或  

i i i .  學 校 合 理 地 認 為 上 述 任 何 一 種 情 況 即 將 出 現 。  

 

日期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簽署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署投標單， 

辦事處地址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 校 本 A I學 與 教 優 化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標 書 內 容  

1 .  現 誠 邀  貴 公 司 ／ 機 構 提 供 「 校 本 A I學 與 教 優 化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 規 格 如 下 ︰  

日 期 ︰ 2 0 2 6 年 8 月 1 日 至 2 0 2 7 年 7 月 3 1 日  

2 .  服 務 及 對 象 如 下 ︰  

對象 項目 時數 

學校領導及

科組領導 

 了解校情會議 [1.5 小時] 

 支援期間持續溝通 [適時] 

 總結會議 [1 小時] 

不少於 2.5 小時 

科組領導 與本校文科及數學科科組領導進行會議︰ 

 籌備會議 2 次 [每次 30 分鐘 - 1 小時] 

（每科一次，透過實體進行） 

不少於 1 小時 

科組領導及

相關教師 

支援本校中文科科組領導、數學科科組領導及其中一

級教師進行以下項目︰ 

 學與教資源開發會議 8 次（每科 4 次，每次 1-1.5

小時） 

 教學實踐（同儕觀課及集體議課）2 次︰進行同儕

觀課（每次 1 節），了解課堂設計的實施情況及學

生的學習效果，並於觀課後進行集體議課（每次

30 分鐘）（每科 1 次，每次全部過程不少於 1 小

時） 

 配合學與教資源的內容舉行校內公開課（每次 1

節），與本校教師分享實踐經驗，並透過議課（每

次 30 分鐘），檢討教學設計及學生學習成效 [每科

一次，每次全部過程不少於 1 小時] 

 檢討會 2 次 [每科一次，每次 1 小時] 

合共不少於 14.5

小時 

學校領導、

參與協作的

科組領導、

全體教師 

協助本校舉辦教學經驗總結分享會，基於本學年運用

AI 輔助教學的發展成果，引導參與支援的教師向全體

教師分享實踐經驗，分享會應包括︰ 

 籌備會議 1 次 [1 小時]，到校支援人員與學校領

導共同擬定分享會內容 

 經驗總結分享會 [每科分享約 30 分鐘，兩科合共

約 1 小時] 

合共不少於 2 小

時 

(合 共 不 少 於 2 0 小 時 )  

 

 

 

附件二 



3 .  提 供 服 務 的 機 構 須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  

 承辦機構至少有 10 年為 100 所本地小學提供教師及中層管理人員校本專業培訓的

經驗（請列出服務學校的名單），其中包括收生和背景與本校相似的學校； 

 承辦機構過去曾為至少 100 所本地小學的課程發展（包括優化課程規劃、發展課堂

教學方法及資源、提升評估素養、善用 AI 提升學與教效能等），提供深度校本支援，

以優化學與教效能，並可因應本校的校情及發展需要設計培訓內容； 

 承辦機構須安排相對應的專科或專門範疇支援人員到校提供相關專業支援； 

 為本校提供支援的人員須具備碩士或以上學歷及相關師資培訓，至少有 10 年前線

教育工作經驗，以及曾協助至少 15 所學校進行學校改進項目的經驗； 

 承辦機構須有能力在完成培訓項目後，按校本需要提供延續性服務，包括為本校

指定的不同科組或功能組別提供實用性支援（如制定發展政策及落實推動策略

等），以助本校延續及深化相關發展。 

4 .  延 續 性 條 款 ︰  

 

本校於 2027 年 4 月至 8 月期間，將決定是否於 2027/28 學年續聘服務，並於 2028 年

4 月至 7 月期間，決定是否於 2028/29 年續聘服務。投標者請於標書列明能否確保於

2027/28 學年及 2028/29 學年提供延續性服務（包括學校指科目的跨級進程、多科擴

散、中層教師的延續性培訓等），以及列明預計所需費用。 

5 .  請 投 標 者 勿 將 機 構 身 份 顯 示 在 標 書 信 封 面 。  

6 .  所 有 遞 交 的 資 只 作 申 請 承 投 「 校 本 A I學 與 教 優 化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事 宜 ， 本 校 將 保 密 處 理 。  

7 .  校 方 不 一 定 採 納 索 價 最 低 的 投 標 書 。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承辦「校本 AI 學與教優化」校本專業支援服務  

投標附表 

(請填寫及呈交一式兩份) 

書 面 報 價 ／ 投 標 附 表 編 號 ︰     AI 26 0 50 8 /      

( 1 )  

項 目

編 號  

( 2 )  

物 品 說 明 /規 格  

( 3 )  

價 格  

1 .  
2 0 2 6 / 2 7 年 度 「 校 本 A I 學 與 教 優 化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2 0 2 6 年 8 月 至 2 0 2 7 年 7 月  

服 務 內 容 詳 情 見 附 件 二  

 

總 金 額 ︰  

$ _ _           _ _             

 

評 分 項 目 ︰  

是 次 評 選 除 價 格 外 ， 更 會 考 慮 服 務 質 素 。 最 後 總 評 分 將 按 以 下 比 重 計

算 ︰  

評審準則 比重 

服務質素 

(70%) 

1. 報價機構的服務理念及目標 10% 

2. 報價機構的相關服務經驗 30% 

3. 報價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內容與本校需要之配合程度 30% 

價格比重 

(30%) 

4. 報價機構的財政安排是否實際可行及能保證其服務

質素 

10% 

5. 報價的價格 20% 

 

本 公 司 /本 人 明 白 ， 如 收 到 學 校 訂 單 後 未 能 供 應 書 面

報 價 /投 標 書 上 所 列 物 料 或 服 務 ， 本 公 司 /本 人 須 負 責

賠 償 學 校 從 另 處 採 購 上 述 物 料 或 服 務 的 差 價 。  

 

 公司印鑑  

供 應 商 名 稱 ： 

  

獲 授 權 簽 署 投 標 書 的 代 表 的 姓 名 及 署 名  

姓 名 (請 以 正 楷 填

寫 )： 

 簽 署 ：  

日

期 ： 

 

 

 

 

 

 

附件三 



附 件 一  

 

承 辦 服 務 投 標 表 格  

承 辦 「 校 本 A I 學 與 教 優 化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學 校 名 稱 及 地 址 ：  協 恩 中 學 附 屬 小 學   九 龍 農 圃 道 一 號  

學 校 檔 號        ：  A I 2 6 05 08 /  

截 止 投 標 日 期 和 時 間 ：  二 零 二 六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正 午 十 二 時 前  

第 I 部 分  

 下 方 簽 署 人 願 意 按 照 正 式 訂 單 上 訂 明 的 日 期 及 所 列 的 價 格，包 括 勞

工 、 材 料 及 其 他 所 有 費 用 ， 以 及 校 方 所 提 出 的 細 則 ， 提 供 投 標 附 表 上 所

列 項 目 的 服 務 。 下 方 簽 署 人 知 悉 ， 所 有 未 經 特 別 註 明 的 項 目 ， 均 須 按 照

該 細 則 的 規 定 提 供 服 務；標 書 由 上 述 截 止 日 期 起 計 90 天 內 仍 屬 有 效；校

方 不 一 定 採 納 索 價 最 低 的 投 標 書 或 任 何 一 份 投 標 書 ， 並 有 權 在 投 標 書 的

有 效 期 內 ， 採 納 某 份 投 標 書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內 容 。 下 方 簽 署 人 亦 保 證 其 公

司 的 商 業 登 記 及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均 屬 有 效 ， 而 其 公 司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不 會 損

壞 學 校 的 校 舍 。  

第 II部 分  

再 行 確 定 投 標 書 的 有 效 期  

 有 關 本 投 標 單 的 第 I 部 分，現 再 確 定 本 公 司 的 投 標 單 有 效 期 由 截 止

投 標 起 計 為 90 天 。 下 方 簽 署 人 亦 同 意 ， 投 標 單 的 有 效 期 一 經 再 行 確 定 ，

其 公 司 就 該 事 項 註 明 於 投 標 表 格 內 的 預 印 條 文 ， 即 不 再 適 用 。  

第 III部 分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就 運 用 學 校 資 源 ， 透 過 以 購 買 服 務 形 式 聘 用 的 非 教 學 人 員 ， 必 須 確 保 其

工 作 表 現 和 操 守 符 合 要 求 ， 包 括 防 範 及 制 止 違 反 《 基 本 法 》、《 香 港 國 安

法 》 和 其 他 法 律 的 活 動 ， 若 有 關 人 員 涉 及 不 當 行 為 ， 服 務 供 應 商 應 作 出

跟 進 安 排 。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是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憲 制 責 任 。 學 校 各 級 人 員 必 須 有 效 防

範 和 制 止 任 何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的 行 為 或 活 動 。 供 應 商 若 出 現 下 列 任 何 一 種

情 況 ， 學 校 可 以 立 即 終 止 合 約 ：   

i v .  供 應 商 曾 經 或 正 在 作 出 可 能 構 成 或 導 致 發 生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罪 行 或 不

利 於 國 家 安 全  的 行 為 或 活 動 ;  

v .  繼 續 僱 用 供 應 商 或 繼 續 履 行 合 約 不 利 於 國 家 安 全 ;或  

v i .  學 校 合 理 地 認 為 上 述 任 何 一 種 情 況 即 將 出 現 。  

 

日期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簽署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署投標單， 

辦事處地址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附件 1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 校 本 A I學 與 教 優 化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標 書 內 容  

8 .  現 誠 邀  貴 公 司 ／ 機 構 提 供 「 校 本 A I學 與 教 優 化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 規 格 如 下 ︰  

日 期 ︰ 2 0 2 6 年 8 月 1 日 至 2 0 2 7 年 7 月 3 1 日  

9 .  服 務 及 對 象 如 下 ︰  

對象 項目 時數 

學校領導及

科組領導 

 了解校情會議 [1.5 小時] 

 支援期間持續溝通 [適時] 

 總結會議 [1 小時] 

不少於 2.5 小時 

科組領導 與本校文科及數學科科組領導進行會議︰ 

 籌備會議 2 次 [每次 30 分鐘 - 1 小時] 

（每科一次，透過實體進行） 

不少於 1 小時 

科組領導及

相關教師 

支援本校中文科科組領導、數學科科組領導及其中一

級教師進行以下項目︰ 

 學與教資源開發會議 8 次（每科 4 次，每次 1-1.5

小時） 

 教學實踐（同儕觀課及集體議課）2 次︰進行同儕

觀課（每次 1 節），了解課堂設計的實施情況及學

生的學習效果，並於觀課後進行集體議課（每次

30 分鐘）（每科 1 次，每次全部過程不少於 1 小

時） 

 配合學與教資源的內容舉行校內公開課（每次 1

節），與本校教師分享實踐經驗，並透過議課（每

次 30 分鐘），檢討教學設計及學生學習成效 [每科

一次，每次全部過程不少於 1 小時] 

 檢討會 2 次 [每科一次，每次 1 小時] 

合共不少於 14.5

小時 

學校領導、

參與協作的

科組領導、

全體教師 

協助本校舉辦教學經驗總結分享會，基於本學年運用

AI 輔助教學的發展成果，引導參與支援的教師向全體

教師分享實踐經驗，分享會應包括︰ 

 籌備會議 1 次 [1 小時]，到校支援人員與學校領

導共同擬定分享會內容 

 經驗總結分享會 [每科分享約 30 分鐘，兩科合共

約 1 小時] 

合共不少於 2 小

時 

(合 共 不 少 於 2 0 小 時 )  

 

 

附件二 



附件 1 
 

 

1 0 .  提 供 服 務 的 機 構 須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  

 承辦機構至少有 10 年為 100 所本地小學提供教師及中層管理人員校本專業培訓的

經驗（請列出服務學校的名單），其中包括收生和背景與本校相似的學校； 

 承辦機構過去曾為至少 100 所本地小學的課程發展（包括優化課程規劃、發展課堂

教學方法及資源、提升評估素養、善用 AI 提升學與教效能等），提供深度校本支援，

以優化學與教效能，並可因應本校的校情及發展需要設計培訓內容； 

 承辦機構須安排相對應的專科或專門範疇支援人員到校提供相關專業支援； 

 為本校提供支援的人員須具備碩士或以上學歷及相關師資培訓，至少有 10 年前線

教育工作經驗，以及曾協助至少 15 所學校進行學校改進項目的經驗； 

 承辦機構須有能力在完成培訓項目後，按校本需要提供延續性服務，包括為本校

指定的不同科組或功能組別提供實用性支援（如制定發展政策及落實推動策略

等），以助本校延續及深化相關發展。 

1 1 .  延 續 性 條 款 ︰  

 

本校於 2027 年 4 月至 8 月期間，將決定是否於 2027/28 學年續聘服務，並於 2028 年

4 月至 7 月期間，決定是否於 2028/29 年續聘服務。投標者請於標書列明能否確保於

2027/28 學年及 2028/29 學年提供延續性服務（包括學校指科目的跨級進程、多科擴

散、中層教師的延續性培訓等），以及列明預計所需費用。 

1 2 .  請 投 標 者 勿 將 機 構 身 份 顯 示 在 標 書 信 封 面 。  

1 3 .  所 有 遞 交 的 資 只 作 申 請 承 投 「 校 本 A I學 與 教 優 化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事 宜 ， 本 校 將 保 密 處 理 。  

1 4 .  校 方 不 一 定 採 納 索 價 最 低 的 投 標 書 。  

 

  



附件 1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承辦「校本 AI 學與教優化」校本專業支援服務  

投標附表 

(請填寫及呈交一式兩份) 

書 面 報 價 ／ 投 標 附 表 編 號 ︰     AI 26 0 50 8 / 03      

( 1 )  

項 目

編 號  

( 2 )  

物 品 說 明 /規 格  

( 3 )  

價 格  

1 .  
2 0 2 6 / 2 7 年 度 「 校 本 A I 學 與 教 優 化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2 0 2 6 年 8 月 至 2 0 2 7 年 7 月  

服 務 內 容 詳 情 見 附 件 二  

 

總 金 額 ︰  

$ _ _           _ _             

 

評 分 項 目 ︰  

是 次 評 選 除 價 格 外 ， 更 會 考 慮 服 務 質 素 。 最 後 總 評 分 將 按 以 下 比 重 計

算 ︰  

評審準則 比重 

服務質素 

(70%) 

6. 報價機構的服務理念及目標 10% 

7. 報價機構的相關服務經驗 30% 

8. 報價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內容與本校需要之配合程度 30% 

價格比重 

(30%) 

9. 報價機構的財政安排是否實際可行及能保證其服務

質素 

10% 

10. 報價的價格 20% 

 

本 公 司 /本 人 明 白 ， 如 收 到 學 校 訂 單 後 未 能 供 應 書 面

報 價 /投 標 書 上 所 列 物 料 或 服 務 ， 本 公 司 /本 人 須 負 責

賠 償 學 校 從 另 處 採 購 上 述 物 料 或 服 務 的 差 價 。  

 

 公司印鑑  

供 應 商 名 稱 ： 

  

獲 授 權 簽 署 投 標 書 的 代 表 的 姓 名 及 署 名  

姓 名 (請 以 正 楷 填

寫 )： 

 簽 署 ：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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